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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交所对公司股权转让事项问询函回复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5】0528号）。 

公司就上交所提出的问题作出补充披露如下： 

一、请详细披露截止目前“华普中心”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是否开发完工、

是否获得销售许可证以及对外销售情况。 

回复:华普中心大厦Ⅰ段（以下称“华普中心”或“中汇广场”）由公司参股

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地公司”）开发建设。 

2001年5月，华普中心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开始建设； 

2006年初，中地公司就华普中心与Mountain Breeze(Barbados)SRL（中文名

称“山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山风公司是一家按照巴巴多斯法律组建的有

限责任公司，由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香港瑞安建业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0%的股权； 

2006年6月1日，华普中心取得京房售字（2006）204号《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 

山风公司在国内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北京中天宏业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天宏业”），2006年6月20日，中天宏业以加入函的形式加入到战

略合作协议中，并与中地公司签署《预售合同》及《补充预售合同》将华普中心A

座、B座、C座1-5层以及地下面积预售登记予中天宏业。 



2008年初，中天宏业境外实际控制人变更； 

2008年5月13日，中天宏业（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贸仲”）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中地公司将华普中心过户至其名下； 

2008年12月25日，在仲裁案件审理期间中天宏业以暴力手段将华普中心从建

设施工方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城建五公司”）管理下进行抢夺

并强占；城建五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因华普中心在施工建设

期间被暴力抢夺，建委下达整改通知。截止目前华普中心尚未取得应由北京市东城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颁发的《竣工备案表》，也没有实际测绘等工作； 

2009年8月7日中国贸仲作出（200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73号《裁决书》；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中国贸仲（200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73

号《裁决书》，以司法过户方式将华普中心过户至中天宏业名下，并办理了相应产

权证明。 

 

二、根据中地公司和中天宏业的合同关于“华普中心”项目的利润分配约定：

中地公司按第一年金额12.38亿元或第二年金额13.6亿元或第三年金额17亿元优

先支付给中天宏业，“华普中心”剩余销售收入由中地公司和中天宏业按80:20的

比例进行分配。另外，根据2009年的仲裁结果，中天宏业获得上述过户权，但应

当遵守上述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地向中地公司支付利润分成。请详细说明“华普

中心”过户后，中地公司就如何保障自身的利润分配权益采取的措施 

回复:裁决书表明“由于额外付款是双方约定的购房款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申

请人（中天宏业）取得房屋产权后，应当遵守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地向被申请人（中

地公司）支付额外付款；至于额外付款的数额如何确定，仲裁庭认为，双方应秉着

友好协商的态度，从有利于合同履行和合同目的的实现角度出发，确定一个双方都

能够接受的价格。仲裁庭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或者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

或者拍卖等多种方式来计算华普中心的价格，再由申请人（中天宏业）按照约定，

向被申请人（中地公司）支付额外付款。如按裁决履行房屋产权过户后，双方就此

后的额外付款的支付等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另行提出仲裁申请。” 

按照以上所述，中地公司实现权益将可以采取两种途径，即与中天宏业协商

或另行提出仲裁。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止目前中天宏业已被股东（山风公司）免除职务的原董

事金红英非法控制。中天宏业原董事会三名董事均涉嫌触犯刑事法律，其中原董事

长闵凤振在韩国被判处5年刑期，同案的原董事总经理金红英因未能羁押归案被起

诉中止；原董事闵财星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决4年有期徒刑。 

山风公司已于2011年9月6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免除了上述金红英等三名董事及

监事职务，并于2011年10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公告。但金红英非法占据中天

宏业公章及经营证照拒不进行职务交接。2012年6月20日山风公司已向人民法院提

起申请变更董事的诉讼，目前案件仍在审理期间。在此期间，协商途径暂无实施可

能。故此，为保护公司权益，中地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向中国贸仲提起仲裁申请。 

 

三、请结合目前北京商业地产项目价格以及2006年至今北京商业地产的价格

走势，分析说明“华普中心”项目的预期收益，并请说明公司大股东华普投资以

不低于中地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价格收购公司持有的中地公司

49%的股权的价格是否公允，是否涉及公司向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 

回复:2006年至今北京商业地产的价格走势总体成单边上扬走势，华普中心的

估值预期为70-80亿。但该项目预期收益目前无法测算，原因如下: 

1、因中地公司的权益实现将需经新一轮的仲裁审理予以确认，中天宏业提供

融资110,992.90万元，在补充合同中双方约定了2006-2009年的优先分配数额，2009

年至今的没有约定，该期间数额的有无、多少将为新一轮仲裁审理的重点争议，该

项费用无法预计； 

2、该项目的开工时间较早，土地及其他成本较低，该项目的纳税金额目前无

法预计; 

3、由于该项目自2008年开始诉讼一直没有实现销售，拖欠银行贷款、建筑商

及相关参与方的工程款等数额巨大，目前该等支出无法预计。 

2015年6月4日，公司与华普投资协商，华普投资同意以不低于中地公司2014

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价格收购（最终价格双方协商确定）公司持有的中地

公司49%的股权，是经过双方协商和论证的。如果将来公司实施该项交易，将委托

评估机构对中地49%的股权予以评估，交易价格将以评估值与净资产值孰高的原则

确定交易价格，不涉及公司向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问题。 



 

四、请公司对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结合中地公司2014年12月31日审计

财务数据，说明公司出售中地公司49%的股权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回复:公司与中地公司2014年12月31日审计财务数据对比如下表:     

金额单位：元 

类别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公司 366,667,359.44 221,929,559.43 11.912,412.50 

中地公司 2,668,707,525.43 124,674,597.19 7,401,727.35 

49%股权对应 1,307,666,687.46    61,090,552.62   3,626,846.40 

是否超过50% 是 否 否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出售的资产为中地公司49%的股权，以中地公司的资产

总额与公司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本次交易如果实施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6 月 4 日，鉴于华普中心大厦Ⅰ段，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按照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司法过户到中地公司诉讼对方北京中天

宏业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为了保证上市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的权益, 减少诉

讼可能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经公司与中地公司大股东华普投资协商，华普投资

同意以不低于中地公司 201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价格收购（最终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公司持有的中地公司 49%的股权。因公司 2015 年 5 月 29 日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表明： 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注入、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公司、

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故该项交易目前尚不能实施，公司将尽快找到合理的途径，合规合法的减少该

诉讼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二 0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